“我們是主見証人”							       （尤牧師）
經文﹕路加福音24﹕44-49						2015年3月15日
引言﹕
（1） 一個清楚的命令﹕ “耶穌又對他們說﹕照著經上所寫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從死裏復活，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赦罪的道，你們就是這事的見証。”（路加24﹕46-48）這是耶穌復活後在耶路撒冷對門徒所說的話。在這幾句話中最重要的中心，就是 “傳悔改赦罪的道”，這也是整個福音的中心信息。他稱信他的人是他的見証人，因為信主的人是已經認罪悔改，蒙赦免的人，我們有親身經歷的見証去向世界萬人作見証。
（2） 一個澈底的接受﹕ “我傳福音原沒有可誇的，因為我是不得已的，若不傳福音，我便有禍了。我若甘心作這事，就有賞賜，若不甘心，責任已經托付我了。”（林前9﹕16-17）不論如何，保羅表示忠心接受神的托付，去傳悔改赦罪的福音。在保羅之後，數以萬計的忠心主僕，前赴後繼地承接傳福音的天責，傳到天下萬國萬人，聖經中有不少美好的例証，可以提供我們作為傳福音的榜樣。

邀請你的家人﹕（約翰福音1﹕35-43）
（1） 先做好自己資格﹕ “再次日，約翰同兩個門徒站在那裏，他見耶穌行走，就說﹕看哪，神的羔羊，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，就跟從了耶穌。”（1﹕35-37）要做耶穌有效的見証人，我們必須先自己與耶穌有個人的經歷，這經文讓我們看見這兩個門徒聽見約翰的話之後，就跟從了耶穌，作耶穌的門徒。要真正作耶穌的見証人，不能只靠書本的知識，不能因唸到別人的報導，或者道聽新聞對耶穌有些二手，三手的間接資料。你若要向別人見証耶穌，介紹耶穌，你必須親自認識耶穌，跟從耶穌，經歷與耶穌同在同行的的體驗。正如你從未吃過榴槤，你只聽過別人介紹過榴槤，唸過一些描寫，你不可能正確深入地向人介紹榴槤是什麼味道，吃榴槤時有什麼感覺，因為你根本沒吃過榴槤的親身體驗，為耶穌作見証也是這樣。你若未曾跟從過耶穌，未曾親自體會作基督徒的經歷，你的見証不真，不完全，沒功效。
（2） 關心人靈命需要﹕ “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，一個是西門的兄弟安得烈，他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，對他說﹕我們遇見彌賽亞了。”（1﹕40-41）當我們自己信耶穌，得救之時，多少人會馬上想到自己的哥哥，或家人還沒信主，還未得救？聖經說安得烈跟從耶穌之外，他第一件想到的事是哥哥還沒信主，還未得救，我相信我們都愛我們的家人，父母，兄弟姐妹，妻子丈夫，兒女。但是你有多少時候注意他們靈魂的需要，失喪？這是安得烈比我們優勝之處，他想到他哥哥靈命的重要，他自己見到耶穌還不夠，他要哥哥也認識耶穌，相信耶穌，跟從耶穌。你對你家人的靈魂重視嗎？
（3） 帶領他認識耶穌﹕ “於是領他去見耶穌。”（1﹕42）耶穌給他一個新名彼得。我們知道這彼得後來成為耶穌門徒中最忠心，最有能力的門徒。他第一次傳講福音信息時就有三千人信主。（徒2﹕41）可能你不會用生動的言詞作見証，但你可以效法安得烈的作法，去向家人說你得到永生，認識耶穌，領家人去見耶穌。雖然耶穌是神，無所不在，但要認識耶穌最好的地方就是教會，因為教會是耶穌設立的，在教會中，我們學習認識耶穌，學習耶穌的教導，傳講耶穌救人靈魂的道理，你應當領你的家人上教會，使他們認識耶穌，相信耶穌。

邀請你的鄰居﹕（約翰福音4﹕44-48）
（1） 自己要先有得著﹕ “耶穌回答說﹕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，我所賜的水，要在他裏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。”（4﹕13-15）人的驕傲和其他原因，使許多人不肯承認他心靈裏的乾渴，但這撒瑪利亞婦人卻很坦白承認他知道他的人生，身體，心靈都乾渴，當他聽到耶穌要賜人活水時，他毫不猶豫地求耶穌將活水給他。一個人若沒有從耶穌得到活水的人，沒有可能帶領別人去得這活水。
（2） 你才能與人分享﹕ “那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，因為那婦人作見証說﹕他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，都給我說出來了。” 基督徒的見証絕不是捏造的故事，乃是個人生活體驗的事實﹕將耶穌在你身上成就的事原原本本地說出來，不需要熟悉聖經，不需要神學知識，不需要口才技巧，只需要原原本本告訴別人，耶穌如何改變你，你信主之後人生有什麼益處。一般來說，幾句話就可講完，像這撒瑪利亞婦人，他只說了一句話，別人就相信了。
（3） 其他的他們決定﹕ “於是撒瑪利亞人來看耶穌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。他便在那裏住了兩天。因耶穌的話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”（4﹕40-41）我們為主作見証的人，最大的任務是見証耶穌在我們生命中所作成的改變，所得的益處，用這些見証帶人去認識耶穌，至於他們見到耶穌之後，他們會如何反應，那是他們自己的決定，我們不能干涉，不能左右，好像聖經這例子一樣。耶穌自己會教導他們，引領他們，我們只是一個中間人，耶穌才是決定因素。當人見到耶穌時，他們就會相信。 在你的鄰居中間，有還未信主，沒得救的人嗎？你能去告訴他們你的經歷見証嗎？能邀請他們親自與耶穌見面嗎？

邀請你的朋友﹕（使徒行傳10﹕1-48）
（1） 不只要作好人﹕ “哥尼流定睛看他，驚怕說﹕主阿，什麼事呢？天使說﹕你的禱告和你的賙濟，達到神面前已蒙記念了。現在你打發人往約帕去，請那稱為彼得的西門來。”（10﹕4-5）只要你唸這段經文你會同意哥尼流是個大好人，10﹕1-2給他一個簡單的介紹。沒有人會有別的意見。	不過，神要哥流做一件比好人更好，更有意義的事，神要他帶更多人認識耶穌，靈魂得救，一個真正的好人不止要自己時常禱告，不止要在物質上幫助窮人，更是要關心靈魂得救，特別是他的親戚，好友，同事。
（2） 必須馬上去作﹕ “向他說話的天使去了已後，哥尼流叫了兩個家人（家僕）和常伺候他的一個虔誠兵來，把這事都告訴他們聽，就打發他們往約帕去。。。又次日，他們進入該撒利亞，哥流尼已經請了他的親屬密友，等候他們。”（10﹕7-8，24）如果你認為對神的指示非常重視，大概沒有人比哥流尼更重視了，他不只聽到神的吩咐，他乃是馬上執行神的吩咐，去請彼得到他家來宣講得救之道。其實，絕大多基督徒都知道領親屬好友信耶穌是件很重要的事，問題是他們沒有馬上付之行動，像哥流尼一樣。因為基督徒不熱心拯救親屬好友的靈魂，一拖再拖，許多親人好友的靈魂就如此永遠失喪了。請你想一想﹕如果要作一件對你的親朋好友最有幫助，最有長久利益的事，是什麼事呢？你為什麼一拖再拖，毫不在意呢？你可以像哥流尼一樣，請他們到你家來，又請一位牧師或是有屬靈深度的弟兄來你家，向這些親屬好友介紹耶穌，解釋得救的道理，讓他們有機會可以信耶穌得永生。
（3） 出人意外結果﹕ “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，聖靈降臨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。。。於是彼得說﹕這些人既受了聖靈，與我們一樣，誰能禁止用水為他們施浸呢？就吩咐奉耶穌的名，給他們施浸。”（10﹕44，47-48）如果我們忠心為主作見証，聽神的話去領人認識耶穌，沒有人能夠估量神的作為何等奇妙。你可以請他們到你的家，或到教會。看看哥流尼忠心聽命的效果，多麼令人羨慕。你還有未信主，未得救的親屬好友嗎？你能為他們作什麼呢？

三個簡單步驟﹕
（1） 先在神面前自潔﹕如果我們要作滿有果效的耶穌見証人，我們必須先在神面前自潔，我們要澈底認罪要悔改，尋求神的赦免，要在價值觀，人生目的上與神看齊。我們要求神重新點燃心靈的熱火，有愛靈魂火熱的心。一顆火熱的心才能為神作大事，才能有美好果子結出來。
（2） 要禱告留心邀請﹕這是比較難的一步，因為這需要行動才能作到，單單有心，有感動不行，要開始提名禱告，注意未信親人好友，鄰居，同工接觸邀請。可以到你家，也可以到教會，參加特別佈道會。你所付上的時間，金錢，心力，比你一生花費在別事上，有千萬倍更高的價值。不要猶豫，不要害羞，神會與你同在。
（3） 耐心等候神收成﹕ 你這一次撒種籽可能會發芽生長，開花結果，但也有可能石沉大海，毫無蹤影。但你撒的種子已經在人的心中，總有一天神會叫他長大，結果。可能你不會看到馬上的果效，但一定會有果效。有時我們撒的種別人收成，有時別人撒的種，我們收成，但都是一樣，都是天國的榮耀。神自己掌管一切，到一天，必會結果一百倍，六十倍，三十倍。（馬太福音13﹕8）
